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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朗區議會城鄉規劃及發展委員會  
2025 年第一次會議記錄  

 
日  期：  2025 年 2 月 13 日（星期四）  
 
時  間：  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25 分  
 
地  點：  元朗橋樂坊 2 號元朗政府合署 13 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 
 
出席者   
主  席  ：  鄧賀年議員，MH 
副主席  ：  李啟立議員  
議  員  ：  文亦揚議員  
  文祿星議員，MH 
 文嘉豪議員， JP 
 王曉山議員  
 司徒駿軒議員  
 余仲良議員  
 呂  堅議員，MH 
 李靜儀議員  
 沈豪傑議員，BBS， JP 
 林宗賢議員  
 林偉明議員  
 林添福議員  
 林慧明議員  
 姚國威議員，MH 
 施駿興議員  
 徐君紹議員  
 徐偉凱議員  
 袁敏兒議員，MH 
 張偉琛議員  
 梁明堅議員  
 梁業鵬議員  
 莊健成議員，MH， JP 
 郭永昌議員  
 陳嘉輝議員  
 陳燕君議員  
 湛家雄議員，BBS，MH， JP 
 湯德駿議員  
 程振明議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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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馮振榮議員  
 黃元弟議員，MH 
 黃紹聰議員  
 黃頴灝議員  
 劉桂容議員  
 鄧志強議員，MH 
 鄧善恒議員  
 鄧鎔耀議員  
 譚德開議員  
 蘇  淵議員  
增選委員：  文貴壽先生  
 邱帶娣女士，BBS，MH 
 鄧國豐先生  
 鄧焯倫先生  
 鄧頴宗先生  
 蔣石耀先生  
 黎存禮先生  
  
 
秘書：  黃卓溋女士  元朗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（區議會）  
   
列席者    
 徐寶玲女士 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（ 2）  
 杜繼祖先生 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／ 16（西）  
 沈樂然先生  水務署工程師／新界西區（分配  5）  
 高旖楓女士  地政總署專業事務秘書（元朗地政處）  
 招志揚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元朗西 2 
   
 議程第二項  
 黃立基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檢控 2 
 

*     *     *     *     * 
 
歡迎詞  
 

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及部門代表出席第七屆元朗區議會城鄉規劃

及發展委員會（城委會） 2025 年第一次會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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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：通過城鄉規劃及發展委員會 2024 年 12 月 5 日舉行的 2024 年第  
六次會議記錄  

2.  委員一致通過城委會 2024 年 12 月 5 日舉行的 2024 年第六次會

議記錄。  
 
 
委員提問：  
第二項：湛家雄議員建議討論「檢討規劃署跟進違例發展個案的程序和

時間是否過長及討論改善建議」  
       （城委會文件第 1／ 2025 號）  

3. 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1 號文件，以及規劃署的書面回覆，並歡迎

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檢控 2 黃立基先生出席會議。  
 
 
4.  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：  
 

(1)  認為規劃署處理違例發展個案的程序繁複，由接獲投訴到完成

執管一般需時數月，建議加快處理程序，並優先處理對附近居民

造成影響及重覆違規的個案。考慮到署方就涉嫌違例發展個案

調查需時，建議可在發出強制執行通知書或恢復原狀通知書前

對有關人士先行發出警告，以期儘快處理對附近居民造成影響

的個案；  
 
(2)  建議規劃署彈性處理較輕微的違規個案，如在圍村內停泊車輛，

並考慮就業主已正在處理相關違規情況的個案暫緩檢控程序；  
 

(3)  指出早前曾有土地佔用人申請將其租用的農地改作臨時動物寄

養所用途，惟在獲城市規劃委員會（城規會）批准後將土地改作

露天貯物用途，認為現時的審批程序存有漏洞。此外，就現時規

劃署就單一違例發展向牽涉該土地的所有司理、業權人及佔用

人均作出檢控的做法，委員認為署方就土地佔用人涉及違例發

展的情況向不知情的司理及土地業權人提出檢控的做法有欠公

允，並建議署方檢討現行安排；  
 

(4)  由於鄉郊地區現時設有不少小型公眾停車場，建議當局考慮將

設有某一車位數量以下的小型公眾停車場納入鄉村式發展地帶

的第一欄用途，即經常准許的用途。另外，委員查詢在私人土地

上免費停泊多於一部車輛會否因被界定為小型停車場而需要向

城規會提出申請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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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 得悉有物流公司正申請在八鄉改劃農地作物流用地，認為城規

會在審批有關申請時應考慮其對該區的交通及環境的影響。  
 
 
5.  規劃署黃立基先生及招志揚先生的綜合回應如下：  
 

(1)  規劃執管屬刑事檢控程序，需謹慎處理，因此需要一定時間進行

調查及搜證；  
 

(2)  署方已加快處理違例發展，過去兩年由發出法定通知書直至完

成規定事項平均約 6 至 7 個月。署方會在收到投訴後 4 星期內

展開調查；  
 

(3)  指出署方需對所有違例發展秉公辦理，向有關違例發展人士發

出法定通知書。就沒有違例發展紀錄的個案，署方會先作出警

告，再發出法定通知書；  
 

(4)  規劃署會就每個規劃許可申請諮詢相關政府部門，委員及公眾

人士亦可就申請向城規會提出書面意見；  
 

(5)  公眾停車場一般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第二欄用途，須先向城規

會申請規劃許可，而城規會可能在有附帶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

批給規劃許可。署方備悉委員提出將小型停車場納入鄉村式發

展地帶之第一欄用途的意見；  
 

(6)  一般而言，在鄉村式發展地帶作停車場用途不屬署方優先處理

的違例發展；但如果投訴個案對附近大型住宅群造成嚴重環境

滋擾，署方則會優先處理；  
 

(7)  有關在私人土地上停泊小量車輛是否需要向城規會提出申請，

需按個別情況判斷，而有關車輛是否免費停泊只是其中一個判

斷的考慮；  
 

(8)  城規會及規劃署留意到公眾關注有人在獲批動物寄養場所規劃

許可後卻將土地改為棕地作業的情況。城規會已在部分規劃許

可中加入條款要求申請人在臨時性質的規劃許可屆滿時將土地

還原為美化市容地帶；  
 

(9)  如有足夠證據證明個案的佔用人或負責人的身份，以及該人士

進行或繼續該個案的違例發展，可對該人士作出檢控。此外，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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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會就違例發展個案對土地業權人、佔用人或負責人發出強制

執行通知書及恢復原狀通知書；及  
 

(10)  若有關人士在通知書上列明的限期前按通知書規定完成糾正違

例發展或恢復原狀，署方將不會提出檢控。作為土地業權人，有

責任確保其土地上並無任何違例發展。  
 
 
6.  主席總結，委員要求規劃署加快處理違例發展個案，並建議署方

及城規會更嚴謹地審批有關動物寄養所的規劃許可申請。  
 
 
第三項：沈豪傑議員建議討論「《政府租契續期條例》及特殊用途租契」 
    （城委會文件第 2／ 2025 號）  

7. 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2 號文件，以及地政總署的書面回覆。  
 
 
8.  黃元弟議員，MH 申報他分別是一所小學和一所中學的校董和校

監，該兩所學校的辦學團體均已收到地政總署通知其土地租契被識別為

「特殊用途租契」。  
 
 
9.  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：  
 

(1)  指出近日有團體及學校收到地政總署通知，表示其租用的土地

根據《政府租契續期條例》（《條例》）被識別為「特殊用途租契」。

委員查詢《條例》的詳情，包括「特殊用途租契」的定義、續約

手續及覆核機制等，以及署方是否已向區內所有被識別為「特殊

用途租契」的土地承租人發出通知；  
 

(2)  由於學校用地的「特殊用途租契」的續期安排須得到教育局的政

策支持，而有關租契續期的不確定性會影響學校的長遠規劃，建

議地政總署及教育局就租契續期事宜與學校召開恆常會議，以

保持溝通。另外，委員查詢若學校的土地租契最終不獲續期，則

當局會否向辦學團體提供特別補償；  
 
(3)  委員查詢若辦學團體不同意其租契被識別為「特殊用途租契」，

是否意味着辦學團體可就其承租的土地的使用擁有更大自主權； 
 
(4)  由於天秀墟的租契沒有清楚說明有關土地的未來用途，因此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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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戶長遠營運其租檔造成一定影響；及  
 
(5)  查詢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的土地、農地及舊屋地是否屬於《條

例》下的一般用途租契。  
 
 
10.  地政總署高旖楓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：  
 

(1)  《條例》已於 2024 年 7 月生效，目的是簡化一般用途租契的續

期手續。《條例》實施後，一般用途租契可透過政府憲報刊登「續

期公告」獲得自動續期，而被識別「特殊用途租契」的土地會沿

用傳統的租契續期機制，透過合約形式處理有關續期事宜；  
 

(2)  署方已於 2024 年 12 月 27 日或之前向所有被識別為「特殊用途

租契」的土地承租人發信，如承租人不同意其租契被識別為「特

殊用途租契」，可於收到信件後的一年內向地政總署提出覆檢申

請。有關「特殊用途租契」的續期事宜會於租契到期日的 6 年前

獲安排處理；  
 

(3)  有關「特殊用途租契」的續期條款，包括年期、地價、租金及特

別條件等會由相關政策局就個別個案由政策角度作出考慮而定； 
 
(4)  由於天秀墟屬短期租約，故此不屬於《條例》下的一般用途租契；  

 
(5)  澄清並非所有作為學校用途的土地皆會被識別為「特殊用途租

契」，例如辦學團體可利用一般用途租契土地作為學校用途；及  
 
(6)  若委員就個別個案有查詢，可於會後轉介署方產業管理組的專

責同事作出跟進。  
 
 
11.  主席總結，委員可於會後就個別個案向地政總署作出跟進。  
 
 
第四項：其他事項  
第五項：下次會議日期  

12.  主席表示，下一次城委會會議將於 2025 年 4 月 10 日下午 2 時

30 分於元朗區議會會議廳舉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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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下午 3 時 25 分結束。  
 
 
 
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 
2025 年 3 月  


